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第二次会议
第144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寸时武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占道晾晒农作物的管制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全州农村占道晾晒农作物管制的现状
经了解，每年秋季农作物收获后，全州农村道路两侧确实存在大量晾晒农作物的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前款行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迅速恢复交通。”
每年，全州公安交管部门都会安排警力，走村入户进行宣传，但收效甚微。另外，群众基本都知道沿路晾晒的危害，但还是贪图晾晒速度快，省心省事。全州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农村占道晾晒农作物主要采取的是发现一起、教育一起、制止一起，要求恢复原状，同时禁止占道晾晒农作物，保障道路畅通。
二、下一步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增强文明晾晒意识。在辖区秋收热潮来临之前，一是组织宣传民警，深入多个乡镇村委会，粘贴宣传画，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二是联合各村委会负责人召集当地村民，与民警面对面开展座谈会，倾听群众意见，对部分晒粮确实困难的家庭，积极配合乡村干部一起为他们解决困难。三是向村民讲解占道晒粮的危害性，不仅给自己及过往车辆安全造成威胁，车辆经过压坏稻谷也会给村民财产造成损失，告诫村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占道晒粮，坚决从源头上制止公路打谷晒粮现象。四是充分依托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广播站（室）和劝导站，大力宣传在公路上晒粮的危害，宣传道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使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不在公路上晒粮、堆放杂物。 
（二）加强道路安全巡查，依法整治取缔占道晾晒行为。对占道晾晒严重影响周边市民出行的行为积极安排警力对辖区内主要路段进行摸排梳理，采取针对性措施，安排警力对问题突出路段进行整治：一是持续开展联合执法整治行动，按照违法性质的不同，对屡教不改的违法人员，依法严处，形成高压态势，杜绝占道晾晒行为，切实还道于民。二是加强对国省道、县乡道路巡查，对晒粮人员进行劝告将粮食收起，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讲解违规占道晒粮的危害性，劝诫村民遵纪守法，选择合适的场地晒粮。

（三）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安排警力对晾晒行为多发的点段进行反复巡逻，强化交通秩序管理，一旦发现有占道晾晒行为，当即要求晾晒人员立即整改。同时，坚决不允许执法期间与百姓发生冲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教育、纠正；加强巡逻密度，实时监控辖区通行情况，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在今后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将不忘初心，继续深入开展各类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力确保全州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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